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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启示与

地税服务台

■ 本报记者 陈怡 通讯员 尚多赟

今年以来，全省地税积极采取各项
追缴措施，加大欠税追缴力度，有效地堵
塞了税收收入漏洞，进一步促进了纳税
人税法遵从度，取得了明显成效。截至
6月，累计清理欠税人22257户次，清理
入库欠税69820万元。

严格执行欠税公告制度

依托税收征管系统等信息化平台，
加大新增欠税监控力度，实时监控欠税
增减情况，并严格执行《欠税公告办法》
（国家税务总局令第9号），定期发布欠
税公告，加大对欠缴税款纳税人的曝光
力度，督促欠缴税款纳税人自觉缴纳欠
税，确保国家税款足额入库。今年以来
截至6月，海南省地税局在海南日报上
共发布6期欠税公告，涉及99户纳税
人，涉及税款16344万元。

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

加大监管力度，对有逃避纳税义务
行为的，特别是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
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
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迹象的纳税人，
依法采取税收保全措施。今年以来，为
进一步规范欠缴税款纳税人存款账户
查询工作，海南地税与中国人民银行海
口中心支行协商，共同建立查询欠缴税
款纳税人存款账户工作机制，对350户
欠缴税款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进行
了查询，及时掌握“第一手”涉税信息，
为税务机关下一步冻结或划扣银行存

款奠定了基础。同时，依法向欠缴税款
纳税人的存款账户所属银行下达税务
文书，冻结银行存款，防止纳税人转移
存款来逃避纳税义务，共对74户欠缴
税款纳税人的银行存款账户进行冻
结。还通过向住建、国土部门去函查
询，及时掌握欠缴税款纳税人的房屋、

土地等财产信息，藉此对2户欠缴税款
纳税人的财产进行查封。

依法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严格依法治税，对未按照规定的期
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的从事生产、经营

的纳税人和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
保税款的纳税担保人，经责令限期缴
纳，逾期仍未缴纳的，依法采取强制执
行措施。今年以来截至6月，依法通过
对欠缴税款纳税人存款账户强制划扣
税款手段，共清理欠缴税款纳税人27
户次，清理入库欠税7951万元；依法通

过对欠缴税款纳税人的财产进行拍卖，
共清理欠缴税款纳税人2户次，清理入
库欠税1072万元。

阻止欠税纳税人法人出境

为防范税款流失，防止欠税纳税人
逃避缴纳税款，对欠缴税款的纳税人或
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要出境的，依法要
求其在出境前向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
款、滞纳金或者提供担保，对未结清税
款、滞纳金，又不提供担保的，通过加强
与出境管理机关协调，依法向出境管理
机关申请阻止欠税纳税人法人出境，有
效督促欠税纳税人履行纳税义务。今年
以来截至6月，海南地税通过向海口出
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报送《边控对象通知
书》，共对欠税纳税人法人实施布控7
次，阻止出境40人次。

规范欠税追缴程序

为了严肃税收法纪，维护税法的权
威性，确保国家税款及时足额入库，严防
税款流失，坚决遏制住欠税的增长势头，
海南省地税局还积极规范各级地税机关
欠缴税款追征和行政保全强制执行工
作，今年以来组织编写了欠税追征流程，
建立健全了催报催缴制度，进一步规范
欠税追征执法程序，有效防范执法风险。

下一步，海南地税还将继续加大欠
税追缴力度，做好欠税人情况调查核实
和催报催缴工作，定期发布欠税公告，积
极采取税收保全和强制执行措施，坚决
向欠税纳税人说“不”，确保国家税款应
收尽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六十四条第二款规定，
纳税人不进行纳税申报，不缴或者
少缴应纳税款的，由税务机关追缴
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并
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六十八条规定，纳税
人、扣缴义务人在规定期限内不缴
或者少缴应纳或者应解缴的税款，
经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期仍
未缴纳的，税务机关除依照本法第

四十条的规定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追
缴其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外，可以
处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百分之五十
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条规定，欠缴税款
的纳税人因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或
者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
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
财产而受让人知道该情形，对国家
税收造成损害的，税务机关可以依
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第七十四条
的规定行使代位权、撤销权。税务

机关依照前款规定行使代位权、撤
销权的，不免除欠缴税款的纳税人
尚未履行的纳税义务和应承担的法
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纳
税人欠缴应纳税款，采取转移或
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
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由税务机
关追缴欠缴的税款、滞纳金，并处
欠缴税款百分之五十以上五倍以
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本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邢斌 吴
芳玲）海南琼海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自2008年成立以来，开业前期基本
正常申报，但后期便不再进行纳税申
报。琼海地税局多次派员实地巡查，该
公司不仅所在地无人办公，亦无法联系
上法定代表人。经向房管部门发函获
取信息，该公司已累计销售备案69套
商品房，合同总金额1267.51 万元，涉
及税费83.48万元。琼海地税局按规定
对该公司的该项销售收入进行应纳税
款核定，按规定出具《应纳税款核定通
知书》及《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上门

送达和邮寄送达均无人签收，后在海南
日报上公告送达，但该公司依旧未到税
务机关办理相关涉税事项。自此，琼海
地税局以该案涉嫌偷逃税，将该案移交
当地公安机关。2015年1月公安机关
成功抓捕该公司法人代表，并顺利移交
琼海市检察院。

启示：作为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仅
仅因为80多万元税款，就导致公司法人
被逮捕，其教训极其深刻，这也警示广大
纳税人一定要诚信守法，万万不可逾越
法律这条红线。

税收热点问题解答
1、银行从事转贴现业务需要缴纳营业税吗？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转发

〈国务院关于调整金融保险业税收政策有关问
题的通知〉的通知》（财税字〔1997〕45号）第六
条规定，关于对贴现、押汇业务的征税问题。对
金融机构办理贴现、押汇业务按“其他金融业
务”征收营业税。金融机构从事再贴现、转贴现
业务取得的收入，属于金融机构往来，暂不征收
营业税。

因此，银行从事转贴现业务暂不征收营业税。
2、哪些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免征营业

税？养老服务是指什么？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文

化服务出口等营业税政策的通知》（财税
〔2014〕118号）第二条规定，为落实《国务院关
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国发
〔2013〕35号）精神，更好地发挥税收政策鼓励
民间资本投资养老服务业的引导作用，对现行
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免征营业税政策明确
如下：养老机构是指依照《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办
法》（民政部令第48号）设立并依法办理登记的
为老年人提供集中居住和照料服务的各类养老
机构。养老服务是指上述养老机构按照《养老
机构管理办法》（民政部令第49号）的规定，为
收住的老年人提供的生活照料、康复护理、精神
慰藉、文化娱乐等服务。

因此，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符合上述规
定的，可免征营业税。

3、企业享受安置残疾职工工资100%加计扣
除，应同时具备什么条件？

答：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安置残疾
人员就业有关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2009〕70号）第三条规定，企业享受安置残
疾职工工资100%加计扣除应同时具备如下条
件：

（一）依法与安置的每位残疾人签订了1年以
上（含1年）的劳动合同或服务协议，并且安置的
每位残疾人在企业实际上岗工作。

（二）为安置的每位残疾人按月足额缴纳了企
业所在区县人民政府根据国家政策规定的基本养
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等社
会保险。

（三）定期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安置的
每位残疾人实际支付了不低于企业所在区县
适用的经省级人民政府批准的最低工资标准
的工资。

（四）具备安置残疾人上岗工作的基本设施。
因此，企业同时具备以上条件可享受安置残

疾职工工资100%加计扣除。
4、公司将一辆汽车赠送给公司的退休员工，

该员工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吗？
答：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离退休人员取得

单位发放离退休工资以外奖金补贴征收个人所得
税的批复》（国税函〔2008〕723号）规定，离退休人
员从原任职单位取得的各类补贴、奖金、实物，应
在减除费用扣除标准后，按“工资、薪金所得”应税
项目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退休员工从公司取得受赠的汽车，需按
“工资、薪金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5、公司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的，是否
要缴纳契税？

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行条例》
（国务院令第224号）第一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内转移土地、房屋权属，承受的单位和个
人为契税的纳税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缴纳
契税；以及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转移土地、
房屋权属是指下列行为：（一）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二）土地使用权转让，包括出售、赠与和
交换；（三）房屋买卖；（四）房屋赠与；（五）房屋
交换。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国有土地使
用权出让等有关契税问题的通知》（财税〔2004〕
134号）第二条规定，先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
权，后经批准改为出让方式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
应依法缴纳契税，其计税依据为应补缴的土地出
让金和其他出让费用。

因此，根据上述规定，公司以划拨方式取得土
地使用权的，不需要缴纳契税。

6、空白发票可否跨省携带？
答：根据《国务院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票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587号）第二十六条规定，除国务院税务主管
部门规定的特殊情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跨
规定的使用区域携带、邮寄、运输空白发票。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普通发票行政审批
取消和调整后有关税收管理问题的通知》（国税发
〔2008〕15号）第五条第一项规定，在本省、自治
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印制和使用的发票，需要
携带、邮寄、运输发票的，不得跨越本辖区范围。
按规定需要到外省印制发票的，在携带、邮寄、运
输发票时，应持有本省税务机关商印制地税务机
关信函，以备检查。

因此，除国务院税务主管部门规定的特殊情
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跨规定的使用区域携
带空白发票。

（陈怡 邢斌）
（以上内容由省地税局提供）

本报讯 （记者陈怡 通讯员邢斌
吴芳玲）2012年9月29日，五指山某房
地产公司开发的某房地产项目一期完
成了土地增值税清算，应补缴土地增值
税1634.44万元；2014年7月27日，该
项目二期也完成土地增值税清算，应补
缴土地增值税417.25万元。但该公司
没有按时足额申报纳税，截止2014年
11 月 13 日该公司欠缴土地增值税
1041.69 万元。据此，五指山市地税
局多次发出书面通知书进行催缴，该
公司仍然没有按规定缴纳税款。为
确保国家税款足额及时入库，五指山
市地税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
征收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依法对

该公司欠缴税款采取强制措施，2014
年 11 月 13 日查封该公司三间商铺，
面积 1848.88 平方米，并于 2015 年 1
月 30 日和 2 月 13 日，根据国家税务
总局 12号令《抵税财物拍卖、变卖试
行办法》相关规定，委托海南某拍卖
有限公司拍卖了该公司被查封的房
产，拍卖总价款1198.91 万元，同时将
拍卖所得等同税款的部分入库抵等
该公司所欠税款。

启示：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欠
税对社会危害大，既不合法也不合理，既
违背企业公平竞争原则，又影响企业声
誉，得不偿失，望三思。

企业因欠税被税务机关
查封拍卖了房产

本报讯（记者陈怡 通讯员邢斌 吴
芳玲）文昌市某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要
经营房地产开发、政府投资项目代建、管
理等业务，今年，文昌市地税局在征管核
查中发现该公司开发的某保障性住房项
目欠缴土地增值税税款1275.13万元。
在送达《限期缴纳税款通知书》后，该公
司逾期仍未缴纳相关税款，文昌市地税
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
法》第四十条规定，依法从该公司在某银
行存款账户中扣缴税款及滞纳金共计

1340.17万元，确保国家税款及时足额
缴纳入库。

启示：一些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
化，企图把应缴税款作为企业资金流，
甚至在税务机关催报催缴后仍然存有

“能拖就拖”的侥幸心理，最终被税务机
关依法从银行账户中强制扣缴税款，不
仅税没少缴，还承担了不小的滞纳金成
本。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纳税人切莫
存在侥幸心理。

海南地税多措并举
向欠税纳税人说“不”

欠缴税款会给纳税人
带来哪些涉税风险

纳税人欠税后“玩失踪”
被依法逮捕

欠税人被税务机关
从银行存款账户中强制扣缴税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四十四条规定，欠缴税
款的纳税人或者他的法定代表人需
要出境的，应当在出境前向税务机
关结清应纳税款、滞纳金或者提供
担保。未结清税款、滞纳金，又不提

供担保的，税务机关可以通知出境
管理机关阻止其出境。欠缴税款构
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税务部门提醒：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欠缴税款数额较大的纳税

人在处分其不动产或者大额资产之
前，应当向税务机关报告。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
细则》第七十七条规定，税收征管法
第四十九条所称欠缴税款数额较
大，是指欠缴税款5万元以上。

风险四 欠缴税款将阻止出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税务机
关应当对纳税人欠缴税款的情况定
期予以公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实施细则》第七

十六条规定，县级以上各级税务机
关应当将纳税人的欠税情况，在办
税场所或者广播、电视、报纸、期刊、
网络等新闻媒体上定期公告。

而且，纳税人已申报或税务

机关已查处的欠缴税款，税务机
关不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
收管理法》第五十二条有关追征
期规定的限制，应当依法无限期
追缴税款。

风险三 欠缴税款将上黑名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
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从事生产、经
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
的期限缴纳或者解缴税款，纳税担保
人未按照规定的期限缴纳所担保的
税款，由税务机关责令限期缴纳，逾
期仍未缴纳的，经县以上税务局（分

局）局长批准，税务机关可以采取下
列强制执行措施：（一）书面通知其开
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从其存款
中扣缴税款；（二）扣押、查封、依法拍
卖或者变卖其价值相当于应纳税款
的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以拍卖
或者变卖所得抵缴税款。

税务机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时，对前款所列纳税人、扣缴义务
人、纳税担保人未缴纳的滞纳金同
时强制执行。

个人及其所抚养家属维持生活
必需的住房和用品，不在强制执行
措施的范围之内。

风险二 欠缴税款经限期缴纳逾期仍未缴纳的要采取强制措施

■ 本报记者 陈怡 通讯员 尚多赟

记者从省地税局获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纳税人未按照
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扣缴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期限解缴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
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除了征收滞纳金外，欠缴税款还有以下负面影响。

风险一 欠缴税款可能面临的处罚

税务机关运用税费征管系统有效监控“欠税户”


